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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吴立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方言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葛春林

公司负责人吴立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葛春林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２３７

，

９００

，

３８４．６０ ２

，

２９２

，

４８３

，

５５６．１１ －２．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

，

３９７

，

０９５

，

９３２．６６ １

，

４０３

，

８３７

，

９９３．５０ －０．４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３

，

５７５

，

７５８．８５ ４

，

６３０

，

３１２．３０ ６２５．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３０５

，

４０６

，

７８７．８５ ３２０

，

９０９

，

８５５．３１ －４．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

，

７４２

，

０６０．８４ ３

，

０３２

，

８１５．１２ －３２２．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

，

５７６

，

５９４．２８ ２

，

９６９

，

０２７．３８ －４２２．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４８ ０．３２

减少

０．８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２５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２５８．３３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２２

，

３０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７．６９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无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未知

５．２７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２．８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昆明盈鑫陆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２．８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２．５６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

司

未知

２．３９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无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保险产品

未知

２．２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保险产品

未知

２．２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２．２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长江证券

－

农行

－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

经典策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１．０７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奎屯丰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５６

，

３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无极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郑文涌

９４０

，

４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赵爱青

８１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９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

．

晓扬中国机会二期

集合资金信托

７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奎屯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６７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付俊霞

５４７

，

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预付款项

２

，

０１４．７１ １

，

０４２．３５ ９７２．３６ ９３．２９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４７３．３９ １０

，

２８６．８８ －８

，

８１３．４９ －８５．６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４３８．０５ ６

，

５１３．３０ ２

，

９２４．７５ ４４．９０

在建工程

４

，

４３８．６９ ２

，

８１８．７７ １

，

６１９．９２ ５７．４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４

，

１５０．００ １

，

８５０．００ ２

，

３００．００ １２４．３２

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所需预付国外木浆采购款增加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期初购买的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投资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所致

;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建设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０．８３ ３１．２９ ６９．５４ ２２２．２４

投资收益

１２５．３６ －４．５８ １２９．９４ ２８３７．１２

营业利润

－９７４．７８ ２７４．８９ －１

，

２４９．６７ －４５４．６１

利润总额

－７２７．３８ ４３２．３８ －１

，

１５９．７６ －２６８．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６７４．２１ ３０３．２８ －９７７．４９ －３２２．３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相应增加营业税金及附加所致

;

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所致

;

利润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所销售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所销售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

二

)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

，

３５７．５８ ４６３．０３ ２

，

８９４．５５ ６２５．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

，

２２２．０１ －８

，

０２１．９６ １０

，

２４３．９７ １２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

，

７９２．８７ ４７

，

４２２．３７ －５２

，

２１５．２４ －１１０．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货款回笼增加及购买商品、接受的劳务减少所

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

,

目前造纸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

部分原材物料价格不断上涨

,

导致公司盈利能

力下滑

;

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

(

中报

)

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立东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3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和书面方

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

,

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

,

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将提交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临

2014-024

公告。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将提交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临

2014-024

公告。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将提交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临

2014-024

公告。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

将提交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临

2014-025

公告。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鉴于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大部分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情况下

,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

,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

详见公司临

2014-026

公告

)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公司临

2014-028

公告

)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4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对外担保均有反担保。

●

公司本次为三家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46,000

万元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实际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含其控股子公司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提供担保

30,000

万元

,

为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6,000

万元

,

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担保

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本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

拟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继续建立

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公司拟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含其控股子公司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建立以人民币

30,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2

、公司拟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

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3

、公司拟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6,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

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公司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港口设施、

港区开发投资、酒店服务、教育产业等。注册资本

:625,886

万元

,

注册地

:

浙江省嘉兴市。截止

2013

年末

,

公司总

资产

2,158,675

万元

,

净资产

889,268

万元

,

负债总额

1,269,406

万元

,

银行贷款总额

623,319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698,183

万元

,

年营业收入

240,827

万元

,

净利润

88,716

万元。

2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4,000

万元

,

注册地为浙江省嘉兴市

,

公司经营范围为设计、制造、

销售家用电器压缩机

,

压缩机配件及售后服务

,

是国内压缩机制造业的骨干企业。 截止

2013

年末

,

公司总资

产

353,741

万元

,

净资产

120,551

万元

,

负债总额

233,190

万元

,

银行贷款总额

1,620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230,701

万

元

,

年营业总收入

406,386

万元

,

净利润

17,908

万元。

3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4,800

万元

,

注册地为浙江省嘉兴市

,

系主营生产基础化工、精

细化工、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综合性化工企业。截止

2013

年末

,

公司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82,782

万元

,

净资产

140,030

万元

,

负债总额

42,752

万元

,

银行贷款总额

26,805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41,329

万元

,

年营业

收入

72,266

万元

,

净利润

33,688

万元。

公司与上述三家被担保公司之间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拟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

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

建立以人民币

30,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双方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

,

也可分

数次提供保证

;

双方可以互相为对方提供担保

,

也可以要求对方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如一方要求对方

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其应同时向对方提供等额反担保。 互保的期限为各自向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到

期日在

2016

年

06

月

30

日之前的融资。

2

、公司拟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

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双方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

,

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

;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进行相互经济担保的协议》

,

协议约定担保内容须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

之前签署有效

,

协议期限不超过一年

(

含一年

)

。

3

、公司拟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6,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

互为对

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

;

双方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

,

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

;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进行相互经济担保的协议》

,

协议约定担保内容须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签署有效

,

协议期限不超过一年

(

含一年

)

。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向银行间接融资中

,

需要与有良好信誉和经营业绩的公司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担保关系。 上述

三家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良好

,

与其建立互保关系

,

能提高本公司融资能力、有效补充经营

流动资金

,

提升公司经营能力。本次互保

,

未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和不可控制的风险

,

在实

施过程中本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

,

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本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时

,

均能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

、公司能够如实提供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披露对外

担保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2003]56

号文、证监发字

[2005]120

号文以及其他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发生。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8,500

万元。

其中

:

公司为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2,500

万元

;

公司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含其

控股子公司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提供担保

30,000

万元

;

公司为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6,000

万元

,

公司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为

0

。

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5.92%

。

无逾期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5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

●

本次对外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本次为该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4,000

万元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实际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本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

(

简称“民丰山打士”

)

继续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民丰山打士继续提供以人民币

4,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贷款信用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民丰山打士系本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

,

注册资本为

1050

万美元

,

本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份

,

注册地点

在浙江省嘉兴市

,

经营范围为主要生产和经营描图纸及其系列产品。 截止

2013

年末

,

公司总资产

10,706

万元

,

净资产

10,492

万元

,

负债总额

214

万元

,

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214

万元

,

年营业收入

8,862

万元

,

净利

润

-24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民丰山打士继续提供以人民币

4,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贷款信用保证

;

公司为民丰山

打士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

,

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

;

担保的贷款合同仅限于民丰山打士与债权银行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签订的贷款期限为一年

(

含一年

)

的贷款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民丰山打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主要生产销售描图纸等产品

,

资产状况、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良好。本次

担保

,

未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和不可控制的风险

,

在实施过程中本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

施

,

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本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时

,

均能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

、公司能够如实提供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披露对外

担保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2003]56

号文、证监发字

[2005]120

号文以及其他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发生。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8,500

万元。

其中

:

公司为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2,500

万元

;

公司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含其

控股子公司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提供担保

30,000

万元

;

公司为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6,000

万元

,

公司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为

0;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为

0

。

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5.92%

。

无逾期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6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规定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9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从决议生效之

日起

,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多款理财产品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还有

1000

万元理财产品未到

期

,

其余理财产品均已到期

,

累计产生理财收益

2,379,890.43

元。

鉴于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大部分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情况下

,

本次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656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发行

87,900,000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450,048,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15,601,2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434,446,8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天健验字【

2013

】

70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

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根据

2012

年

5

月

4

日公司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

本

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以投入以下五个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万元）

１ １７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

２３

，

４１５ １９

，

０００

２

特种纸整饰超压工程项目

４

，

９８８ ２

，

０００

３

新

１０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

３４

，

５２９ ３４

，

５２９

４

新

１１

号机高档透明纸技术改造项目

１５

，

９３７ １５

，

９３７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８８

，

８６９ ８１

，

４６６

鉴于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筹资净额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相比缺口较大

,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

实施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将新

11

号机高档透明纸技术

改造项目不列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调减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万元）

１ １７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

２３

，

４１５ １９

，

０００

２

特种纸整饰超压工程项目

４

，

９８８ ２

，

０００

３

新

１０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

３４

，

５２９ １２

，

４４４．６８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７２

，

９３２ ４３

，

４４４．６８

根据“新

10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需要

,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将该项目投资主体变更为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民丰高新”

),

由该公司负责项目的后续募

集资金投入及运营工作

;

将实施地点变更为民丰高新现有地块

,

即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工业园区。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9,224.25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累计投入总额

（万元）

１ １７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

１９

，

０００ １６

，

１１４．１４

２

特种纸整饰超压工程项目

２

，

０００ １

，

８９０．９１

３

新

１０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

１２

，

４４４．６８ １

，

２１９．２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３

，

４４４．６８ ２９

，

２２４．２５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总计为

13514.41

万元

(

其中含

:

理财收益

237.99

万元

,

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55.99

万元

),

另有

1000

万元购买中信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三、募集资金暂时闲置的原因

由于公司募投项目“新

10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尚处于建设过程中

,

预计于

2015

年

9

月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建设项目将根据与设备供应商等签订的各项合同

,

逐步进行资金投入。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

,

部分募集资金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闲置状态。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益、减少财务费用等目的

,

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和使用进度的情况下

,

公司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1

、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

,

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

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

),

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理财产品。

2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

、购买额度

本次拟安排的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为不超过

10,000

万元

(

含

10,000

万元

)

。

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公司承诺在有效期限内将选择一年期以内包括

2

个月、

3

个月、半

年期等不等期限的保本理财产品

,

并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滚动投资使用。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

开立或注销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4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

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

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资金处具体操作。

5

、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

6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

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

,

公

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

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

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7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从决议生效之日起

,

公司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多款理财产品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还有

1000

万元理财产品未到期

,

其余理财产品均

已到期

,

累计产生理财收益

2,379,890.43

元。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含

10,000

万元

)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

抵触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定。

保荐机构意见

:

民丰特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经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

同时

对民丰特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也不存在影响。 西南证券对此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7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祺琪主持

,

经

认真讨论和审议

,

与会监事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

-

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2007

修订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

,

对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审核

,

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

1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

万元

(

含

10,000

万元

)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抵触

,

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的决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8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现将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

一

)

会议时间及地点

:

1

、会议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2

、会议地点

:

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

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

70

号

)

(

二

)

会议议题

1

、《关于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1

、凡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下午

3: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

与表决。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

四

)

报名登记办法、时间及地点

1

、凡符合上述要求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

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

东账户卡

;

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

加盖法人印章

)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

按上述要求用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

,

上午

9

时至

11

时

,

下午

13

时至

16

时。

3

、地点

:

浙江省嘉兴市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五

)

其他事项

:

1

、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2

、会期预计半天。

联系电话

:(0573)82812992

传 真

:(0573)82812992

联 系 人

:

姚名欢 韩 钧

特此公告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附

:

授权委托书格式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

_____ 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

201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

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担保的议

案》；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章

:_________

(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

,

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委托人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

: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

: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期限

:

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上述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字

[2003]56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字

[2005]120

号文

)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

为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

作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

立董事

,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

,

通过对公司有关情况的了解和调查

,

我们就报告期内公司执行前述规定情况出

具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时

,

均能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

、公司能够如实提供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披露对外

担保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2003]56

号文、证监发字

[2005]120

号文以及其他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发生。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签字:�何大安 施忠林 颜如寿

2014年4月29日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朱建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吕彦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姜毅

公司负责人朱建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彦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姜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5

其他

本期报告涉及到的财务数据说明如下

: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变更

登记手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

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2

》的相关规定

,2013

年度财务报表按

照发行收购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 在反向购买中

,

本公司作为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虽然为法律上的母公司

,

但其为会计上的被购买方即会计上的子公司

,

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技

桩业”

)

虽然为法律上的子公司

,

但其为会计上的母公司。 因此

2014

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中的上期

金额为中技桩业

2013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

(2)

发生反向购买后

,

用于计算每股收益的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以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计

算确定。 反向购买后比较前期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

,

应以中技桩业的比较报表期间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损益除以本公司向中技桩业股东发行的普通股股数计算确定。 因此

,

计算每股收益时

,2013

年第一季度发

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217,270,741

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６

，

５６２

，

０７２

，

９７９．９０ ６

，

５３９

，

２７０

，

３７９．１７ ０．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２

，

２５０

，

２９０

，

１４４．０１ ２

，

２４０

，

２４８

，

２４９．６３ ０．４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７

，

６４６

，

９９７．５７ １０７

，

７６９

，

９６６．７４ －２０９．１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８４

，

２１１

，

１１９．５５ ６８０

，

５３６

，

７４４．９１ １５．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０

，

０４１

，

８９４．３８ －３５

，

０７５

，

６４５．５１ １２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

，

３２０

，

７０１．４３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７７．９５ １２０．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４５ －４．０５

增加

４．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１６ １１８．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１６ １１８．７５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９

，

１６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颜静刚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８７ １１８

，

５０２

，

２６０ １１８

，

５０２

，

２６０

无

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２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０

冻结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６０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８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８

无

海通证券资管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５６ １７

，

５１０

，

２６０ １７

，

５１０

，

２６０

无

金鹰基金

－

上海银行

－

万向

信托

－

海富

１

号开放式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３５ １６

，

６８９

，

４６６ １６

，

６８９

，

４６６

无

建银城投（上海）绿色环保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８１ １４

，

６０９

，

６０１ １４

，

６０９

，

６０１

无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６２ １３

，

８７９

，

１２１ １３

，

８７９

，

１２１

无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５ １０

，

９４３

，

９１２ １０

，

９４３

，

９１２

无

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７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无

赵金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７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无

龚庆林

８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０

，

０００

陈亚萍

７４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４

，

６００

王思勉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麦细珍

５４０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０

，

８０１

张庚娣

５０８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８

，

２２０

张永华

５００

，

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４２９

张瑶

４８８

，

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８

，

７０１

钱洪娟

４３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４

，

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颜静刚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亦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徐松英

１

，

０２７

，

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２７

，

５９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公司股票停牌及相关进展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向上交所递交了股票停牌申请

,

原因为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查询索引编号

:

临

2014

—

027)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向上交所递交了股票连续停牌申请

,

原因为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并于

4

月

11

日递交了延期复牌申请

(

查询索引编号

:

临

2014

—

028

、编号

:

临

2014

—

045)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

,

查询索引编号依次为

:

临

2014

—

032

、临

2014

—

035

、临

2014

—

042

、临

2014

—

046

、临

2014

—

048

。

以上信息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截至目前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正在各方配合下有序地进行中。

3.2.2

其他重要事项

(1)

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年度对外担保事宜的议案》

,

其中所涉及到

的担保事项在本报告期内实施情况如下

:

注：表中

1

、

2

项为上海馥地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上海中技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大禺

预制构件有限公司银行融资项目分别提供

1,500

万元的担保，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此担保提供反担保。

（

2

）本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

3,0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借款利率为年利

率

8.40%

。 该借款系以本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国科路

80

号底层商铺

[

产权证编号：沪房地杨字

(2011)

第

020304

号

]

提供抵押担保，被抵押商铺账面价值

6,436.38

万元。 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若借款逾期，本公司如未取得

借款人同意，公司除按合同约定利率继续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外，还应支付违约金，每天按借款金额的

0.093%

计算。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应付史文俊的欠款余额为

2,227.92

万元，其中借款本金

2,166.03

万元及未付利息与违

约金

61.89

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后，偿还借款及利息

500

万元。截止本报告日，未获得该笔借款的展期协议或补充

协议。

（

3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中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盛房产

)

为江苏崇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崇华大酒店

)

装潢项目与

9

家供应商签订了大额建材采购合同，合同金额共计

1,983.75

万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及中盛房产已取得

9

家供应商开出的销售发票累计金额为

473.18

万元，本公司及中盛房

产已累计付款

589.74

万元。

针对本公司与中盛房产为崇华国际大酒店装潢项目签订的一系列采购合同， 崇华大酒店与中盛房产签订

了相应的采购合同，合同金额共计

2,375.16

万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中盛房产向崇华大酒店累计开具了

461.05

万元增值税发票，并且崇华大酒店已付清了

461.05

万元货款。

崇华大酒店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向本公司支付了

535.10

万元，作为崇华大酒店装修项目采购合同的预付货款，

以便于本公司与中盛房产履行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

（

4

）钱建强因借贷纠纷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要求鲍崇宪偿还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及相应利息，并

要求公司及其原控股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15

日，本公司收到无锡市崇安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崇民初字第

10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鲍崇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三日内归还钱建强借款

400

万元；

2

、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对鲍崇宪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二分之

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提出上诉。 目前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

5

）中技桩业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专利复审委

"

）案件编号

为

4W101229

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发文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及相关资料，淮安新创业运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淮安新创

"

）对中技桩业专利号为

200710068545.6

的

"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方桩及其制造方法和成型模

具

"

专利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2012

年

3

月

7

日专利复审委出具第

18193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书》，作出

"

维持专利权有效

"

的决定。 淮安新创不服专利复审委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2012

年

6

月

8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2

）一中知行初字第

1406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专利

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

18193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淮安新创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2

）一中知行初字第

1406

号行政判决。

2013

年

3

月

20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

2012

）高行终字第

1294

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淮安新创不服判决，已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案并已立案，案号：（

2013

）知行字

106

号。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

6

）中技桩业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收到专利复审委案件编号为

5W102988

和

5W103792

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

通知书》（发文日：

2012

年

10

月

16

日），田晓亮对中技桩业专利号为

"201020167865.4"

的

"

一种

U

型混凝土板桩

"

专

利向专利复审委提起了无效宣告的请求。

2013

年

4

月

27

日专利复审委出具第

20501

号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书》，作出

"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

的决定。 中技桩业不服专利复审委决定，已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3.1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股份限售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副董事长陈继承诺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仍有效，上述人员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2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在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

间接从事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2

）如日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将促使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

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公司。

截至目前，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3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且有利于公司经营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市

场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决策

程序，确保交易价格公允，并予以充分、及时的披露。

截至目前，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4

关于保证公司五分开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保证公司

"

五分开

"

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人员独立；（

2

）资产独立；（

3

）财务独立；（

4

）机构独立；（

5

）业务独立。

截至目前，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5

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颜静刚先生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技桩业

"

）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的业绩作出的补偿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除发生无法预知且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外， 若中技桩业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则公司应在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通知颜静

刚该等事实，颜静刚在收到书面通知

30

日内应当将补偿的现金划入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同时，颜

静刚补充承诺，当颜静刚没有能力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时，将采取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6

关于公司与钱建强一案，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钱建强因借贷纠纷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 要求鲍崇宪偿还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及相应利息，

并要求公司及东宏实业承担连带责任。

经公司核查， 公司并未作为担保人在鲍崇宪与钱建强的上述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中签章或作相关承

诺，但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任何损失，陈继、颜静刚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出具《承诺函》：

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任何损失，陈继、颜静刚承诺：如公司由于前述

500

万元借款纠纷

遭受任何损失，本人将在收到公司要求赔偿请求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代鲍崇宪清偿与钱建强的债务，本

人承诺放弃要求公司偿还该等债务的权利。

截至目前，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陈继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3.7

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江苏崇华大酒店有限公司之间贸易往来的承诺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盛房产为崇华大酒店装潢项目与有关供应商签订了建材采购合同。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承诺：将继续敦促相关各方尽快完成交易。 同时，东宏实业承诺：若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预付及尚未履行合同而可能支付的货款和可能的诉讼损失，由东宏实业承诺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承诺：若东

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鲍崇宪先生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

行上述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颜静刚先生及陈继先生承诺：若鲍崇宪先生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颜静刚先

生、陈继先生将自有资金借予鲍崇宪先生用于解决相关内容。颜静刚先生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再次作出承诺，若供

货商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采购合同，公司不能履行时，公司将责成崇华酒店在上述购货商要求履行合同之日

起

20

日内支付采购款。若崇华酒店不能按期支付时，颜静刚先生承诺：在公司责令崇华酒店支付货款，如崇华酒

店不能按期支付时起

20

日内由本人对该等货款提供全额资金支持其履行合同。

截至目前，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陈继因公司与崇华大酒店装潢项目签署的建材采购合同所作的承诺

仍然有效。

3.3.8

关于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承诺

2012

年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扬州市新地

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

2014

年

3

月

17

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剩余房款

1247.99

万元

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分

12

个月付清（详见

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公告：临

2014-033

）。 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25

日分别支付购房款

100

万元。

2013

年

5

月

28

日，东宏实业承诺：当公司出现缺乏必要的资金归还上述借款及相应利息时，贷款方（史文俊）

提出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按购房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方式等支付剩余购房款时，由东宏实业向

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鲍崇宪承诺：若东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鲍

崇宪先生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 颜静刚及陈继先生承诺：若鲍崇宪先生

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颜静刚及陈继以自有资金借款于鲍崇宪，用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

述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仍有效，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及陈继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舟

2014年4月28日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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